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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09年10月10日以电话、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09年10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11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11 人，其中董事孙立新因出差原因，委托

董事俞青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会议形成的决议，董事对各项议案审议的情况

和有关董事反对或弃权的理由 

1、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对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600 万元人民

币占其 26%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出资的详情详见本公司发出的《关于对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出资 2600 万元人民币占其 26%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09-056）。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七日 


